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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定型化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以預售屋與成屋銷售為例 



 

 

108年內政部修正重點 
 

錯誤態樣-預售屋 
 

錯誤態樣-成屋 
 

結語 
 
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其他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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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內政部修正重點 



108年內政部修正重點 
(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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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108.11.01生效) 新成屋(109.05.01生效) 

1.附屬建物面積-107.01.01以後申請建
造執照者，僅陽台計價且登記 

2.共有部分項目-停車空間有無獨立權
狀 

3.履約擔保機制-同業連帶擔保之擔保
公司其章程應有得為保證之規定 

4.禁用電弧爐煉鋼爐渣及中止撥付貸款
(110.01.01生效) 

5.水、電、瓦斯管線費用負擔-水、電
管線由賣方負擔，瓦斯內管由賣方負
擔，外管由雙方議定，未議定由賣方
負擔。 

6.結構保固項目-基礎、承重牆壁、樓
地板、屋頂及明確雜項工作物之範圍
保固15年 

1.應注意不同時期之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
子含量檢測容許值 

2.應告知有無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中繼幫
浦機械室或水箱、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 

3.確認現況提供之附屬設備項目 
  



 

 

5 

錯誤態樣-預售屋 



10大錯誤態樣 
6 

1. 契約審閱期 

2. 標示內容、面積及誤差找補規定 

3. 契約總價 

4. 履約擔保機制 

5. 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另有特約規定 

6. 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得順延之情事 

7. 驗收之交屋保留款計算基礎及瓦斯費負擔方式 

8. 保固期間 

9. 違約之處罰項目(所有權移轉或契約其他違反事項) 

10.遲延利息(買方為萬分之二，賣方為萬分之五) 



契約審閱期 
7 

契約審閱期 
契約於中華民國109年8月13日經買方攜回審閱6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契約審閱期需 ≧ 5日 

正確範例： 

不得少於5日 

自願拋棄契約審閱權 

不得加註 



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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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坐落及房屋坐落 
 停車位規格：性質、位置、型式、編號、規格 

 

規格 

型式 

位置 編號、個數 

1.法定停車位
2.自行增設停
車空間 
3.獎勵增設停
車空間 

性質 

有無獨立權狀
列明停車空間面積占共
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 

長 



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9 





列明共有部分 
10 

共
有
部
分 

         項目 
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 

總面積 

面積分配比例 



契約書範例 
11 



契約書範例(正確版) 
12 

 



誤差及價款找補 
13 



( 2%為限 ) 

扣除車位 



契約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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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物 
附屬建物 
(僅陽台) 
共有部分 

土地價款 房屋價款 車位價款 



履約擔保機制 
15 

不動產開發信託 

價金返還之保證 

價金信託 

同業連帶擔保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賣方應提供履保文
件予買方(契約附件) 



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 
16 

同級或列舉外 
產品替代 

買方同意除外 

主建材 
廠牌 
規格 

賣方保證 
不含有損建築結構安全
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之 
輻射鋼筋 
石棉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 
未經處理之海砂等材料
或其他類似物 

不得違反管理方式及許可
之目的， 
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及健
康之損害者，仍應依法負
責。 

違約處罰 

另有特約規定不利消費者 



契約書範例 
17 



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18 

原則 於契約中明訂__年__月__日 

例外 
1. 天災地變 
2. 政府法令變更 

違約處罰 



契約書範例 
19 



驗收 
20 

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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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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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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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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㊀
完
成
建
物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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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收 

OK 等待交屋 

有
瑕
疵 

限期完成修繕 
買方得保留房地總價5% 
交屋保留款 

流  

程 

瓦
斯
配
管
費 

瓦斯管線 
(內)賣方負擔 

(外)雙方議定；未議定者，由賣方負擔 



保固期限及範圍 
21 

交 

屋 

日 

１５年 

１年 

結構部分 

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 

保
固
期
間 

◎期限經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 



契約書範例 
22 



違約之處罰－賣方 
23 

違反事項 

①建材設備及其廠
牌、規格 

②開工及取得使用
執照期限 

③賣方之瑕疵擔保
責任 

解約後處置 

解約 



違約之處罰－買方 
24 

違反事項 

①違約金 
-房地總價 ≧ 15% 
-以已繳價款為限 

◎不得再請求損害賠
償 

解約後處置 

解約 

• 不得增列其他違規處罰 
       不利於消費者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 
25 

買方 
繳清款項 
提出文件 

賣方 
辦理 

所有權移轉 

領得使用執照四個月內 

• 買賣雙方違反時，負擔
遲延費用或損害賠償 

• 不得增列違規處罰 
       不利於消費者 



契約書範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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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態樣-成屋 



10大錯誤態樣 
28 

1. 契約審閱期 

2. 標示內容、面積 

3. 買賣價款及付款約定 

4. 原設定抵押權之處理方式 

5. 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處理方式 

6. 重大瑕疵停止貸款撥付 

7. 稅費負擔約定 

8. 交屋應負擔之權利義務 

9. 違約之處罰項目(契約其他違反事項) 

10.建物現況確認書 



契約審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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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審閱期 
契約於中華民國109年8月13日經買方攜回審閱6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契約審閱期需 ≧ 5日 

正確範例： 

不得少於5日 

自願拋棄契約審閱權 

不得加註 



標示內容及面積 
30 

 土地標示及建物標示 
 停車位 

規格 

型式 

位置 編號、個數 

1.法定停車位
2.自行增設停
車位 
3.獎勵增設停
車位 

性質 

有無獨立權狀 

平方公尺 

長 

以登記簿登載之面積為準 



買賣價款及付款約定 
31 

簽約款 

備證款 

完稅款 

交屋款 

◎總價款＝土地＋建物＋車位 

◎付款約定 



契約書範例 
32 

期款別 甲方應支付乙方金額 應同時履行之事項 

簽約款 
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於簽訂本契約同時由甲方支付本期價款。
（本款項包括已收定金貳拾萬元整） 

備證款 
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於  年  月  日，雙方備齊產權移
轉登記應備文件及用印之同時，由甲方支
付本期價款。 

完稅款 
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於土地增值稅、契稅稅單核下後，經乙方
通知五日內支付，雙方應依約繳清稅款，
由甲方支付本期價款。 

 尾  款 
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無貸款；於繳納完稅期款時一併繳納。 
 
□有貸款；依第五條約定。 

無貸款者，於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經__通知日起
__日內支付；同時點交本買賣標的。 



原設定抵押權之處理方式 
33 

買方貸款 買方不貸款 

１.買方承受，書面協
議確認 
２.授權貸款銀行代償 

１.賣方塗銷抵押權 
２.未清償者，買方
有權扣除並代為清償 



原設定抵押權之處理方式 
34 

 承受原貸款確認書 
本件買賣原設定之抵押權之債務，承受情形如下： 
１、收件字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地政事務所_____登字第
_____號 
２、抵押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 
３、設定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４、約定時買方承受本件抵押權所擔保之未償債務（本金、遲延利息）金額新
臺幣_____元整。 

５、承受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６、債務承受日期前已發生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等概由賣方負擔。 
７、買受人承受債務後是否享有優惠利率，應以買受人之資格條件為斷。 

賣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買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簽章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處理方式 
35 

不可歸責於雙方 
□買方應於貸款核撥同時以現金一次補足。 
□買賣雙方得解除契約。 
□其他___________。 

可歸責於賣方 

□買方得解除契約，其已付價款於解除契約__日內，
賣方應連同遲延利息一併返還買方。 
□賣方同意以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
期清償。 
□賣方同意依原承諾貸款之利率計算利息，縮短償
還期限為__年（期間不得少於七年）由買方按月分
期攤還。 
□其他_______。 

可歸責於買方 
除經賣方同意分期給付其差額外，買方應於接獲通
知之日起__日(不得少於十個金融機構營業日)給付
其差額，逾期未給付賣方得解除契約。 



重大瑕疵停止貸款撥付 
36 

內容不實之重
大瑕疵者 

買方不得撤銷、解除或變更
前開貸款案之授信契約及撥
款委託，或請求貸款之金融
機構暫緩或停止撥付貸款 

買方簽訂撥款委託
書交付貸款之金融
機構後 

1.輻射屋檢測 
2.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
含量檢測(例如海砂屋檢
測事項) 
3.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
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
然死亡之情事 



稅費負擔約定 
37 

賣
方
負
擔 

交 

屋 

日 
買
方
負
擔 

地價稅、房屋稅、水電費、
瓦斯費、管理費、公共基
金等稅捐或費用 



稅費負擔約定 
38 

 109.01.13內政部函釋 



交屋應負擔之權利義務 
39 

 應於 □尾款交付日 □貸款撥付日 □__年__月__日 由賣方於現場交付買
方或登記名義人 

 賣方 

    1.應於約定交屋日前搬遷完畢 

    2.未搬離之物件，視同廢棄物處理，清理費用由賣方負擔 

    3.遲延交付賠償：每日按已支付全部價款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金額 

    4. 告知及交付文件 

    5.原設籍於本買賣標的之戶籍、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營業情形
等全部遷離。倘未如期遷離致買方受有損害者，賣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約之處罰－賣方 
40 

違反事項 

①所有權移轉 
②交屋 
◎買方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賣方 

解約後處置 

解約 



違約之處罰－買方 
41 

違反事項 

①違約金 
-房地總價 ≧ 15% 
-以已繳價款為限 

②買方應即無條件將標的
物回復原狀並返還賣
方 

◎不得再請求損害賠
償 

解約後處置 

解約 

• 不得增列其他違規處罰 
       不利於消費者 



契約書範例 
42 



建物現況確認書 
43 

 檢附分管協議書及圖說 

 約定專用部分 

 滲漏水之情形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中繼幫浦機械室或水箱 

 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 



 

一、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效果 

二、公私協力預審 

三、相關網站 

44 

結語 



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效果 
45 

消費者保護法 

第17條 第56-1條 

定型化契約制定法
源 

違反者無效 
未記載應記載事項，

仍構成契約內容 
主管機關查核權 

罰則： 
1.限期改正未改 
   →3-30萬 
2.再不改 
   →5-50萬 
3.得按次處罰 



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效果 
46 

選擇有利消費者之解釋 

消保法第15條 
磋商條款 

目的性限縮解釋 

定型化契約 磋商條款 

競合 



公私協力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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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建
管
科
核
發
之
建
照 

函
請
起
造
人
提
供
契
約
書 

預
審 

合
格 

不
合
格 

輔導改正 

得公佈建案
名稱於本處
網站 



一、業者識別標章 

 

 

 

 

 

48 

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其他宣導事項 
 



二、預售屋訪價內容及方式 
為適切掌握不動產市場趨勢，建立不動產市場資訊之通報機制，
將訪視(以電話、業務檢查等)預售屋銷售案之當月售價，每季並
不定期進行親訪。 

 

 

 
 

         以該預售屋銷售案標準層、坪數中位數為查訪標的，
查訪預售屋售價填報每坪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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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其他宣導事項 
 

建商名稱 建案名稱 
建造執照
號碼 

建案總計
戶數 

銷售起始日期 
本月查訪銷售

單價 



相關網站 
50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https://pip.moi.gov.tw/V3/Default.aspx 
 新竹市政府府地政處 
   https://land.hccg.gov.tw/ 
 
109年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查核實施計畫(函文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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